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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公告基本信息  

基金名称  华商鸿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

基金简称  华商鸿丰纯债债券 

基金主代码  016661 

基金管理人名称 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公告依据  

《华商鸿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》《华

商鸿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》（更

新）等相关规定 

恢复相关业务的

日期及原因说明  

恢复大额申购日  2026 年 03 月 27 日 

恢复大额转换转

入日  
2026 年 03 月 27 日 

恢复大额定期定

额投资日  
2026 年 03 月 27 日 

恢复大额申购、大

额转换转入、大额

定期定额投资的

原因说明 

为保证本基金的稳定运作，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

益，根据《华商鸿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

合同》及相关规定，本基金管理人决定于 2026 年 3

月 27 日起恢复本基金的机构客户大额申购（含定期

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）业务。 

2.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

1)本基金自 2026 年 3 月 27 日起恢复机构客户大额申购、大额定期定额投资和大额转换转入

业务，本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22 日在中国证监会规定报刊及规定网站登载的《华商鸿丰纯债债券

型证券投资基金暂停机构客户大额申购（含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）业务的公告》中对机构客

户大额申购、大额定期定额投资和大额转换转入业务的限制性规定不再执行。 

  2)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（www.hsfund.com）查询相关信息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

（400-700-8880、010-58573300）咨询相关事宜。 

  风险提示：  

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、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，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，也

不保证最低收益。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、招募说明书（更新）和基金

产品资料概要（更新）等法律文件。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。 

  特此公告。 

   

   

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2026 年 03 月 27 日  


